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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者外，其應受關於公文程式規定之適用及限制至為

明顯，在法律別無規定時必須其文書本身具備法定程式始為合法，此為

公文程式條例第一條、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、第三條、第四條及第六條

各規定所生之當然解釋。

釋字第九八號解釋（51.10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裁判確定後另犯他罪，不在數罪併罰規定之列，雖緩刑期內更犯

者，其所科之刑亦應於緩刑撤銷後合併執行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數罪併罰依刑法第五十條之規定，應以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為

限，倘為裁判確定後所犯，則與數罪併罰規定無涉，其所科之刑僅得與

前科合併執行，其於緩刑期內更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諭知者，

應於撤銷前罪緩刑之宣告後合併執行其刑，無庸依刑法第五十三條刑

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一條定其應執行之刑。

釋字第九九號解釋（51.12.19.）

【解釋文】

臺灣銀行發行之新臺幣，自中央銀行委託代理發行之日起，如有

偽造變造等行為者，亦應依妨害國幣懲治條例論科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臺灣銀行發行之新臺幣原係地方性之貨幣，惟自中央銀行委託臺

灣銀行代理發行後，其印鑄存儲由中央銀行辦理，發行費用由中央銀行

負擔，發行之資產及負債均屬中央銀行，公私會計之處理復以新臺幣計

算，是新臺幣自中央銀行委託臺灣銀行代理發行之日起允宜認為具有

妨害國幣懲治條例所稱國幣之功能，如有偽造、變造等行為者，亦應依

該條例論科，以維護動員戡亂時期國家財政經濟上之重大利益，本院釋

字第六十三號解釋，合予補充釋明。




